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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報告事項 

案由：核廢料路徑圖規劃，報請公鑒。 

 

出席委員意見紀要 

(一)林委員立夫： 

1. 以美國為例，美國政府有責任要提供處置場址，當時

為了要鼓勵推動民用核能發電，就承擔了最終處置之

任務。政府向電廠收錢，但因後來無法履約及確定場

址，電廠就去控告美國政府，美國政府後來敗訴，電

廠除役後的用過核燃料就暫時存放於政府建置的中

期暫時貯存設施。但確定最終處置場場址之責任還是

歸於政府。我想表達的是把尋找最終處置場址之責任

推給台電公司，但台電公司卻無實質權力，導致權責

不清，是無法確定處置場場址的原因。 

2. 以日本來說，日本民營電廠協力尋找場址，但政府也

同時就處置及再處理進行協助，他們都使用很多經

費。日本的情形與台灣不太一樣，台灣的費用與權力

應要綁在一起，因為台電公司已將經費提撥至後端基

金。 

3. 成立專責機構專門處理，對台電公司的營運就不會造

成干擾，因為處置之業務與發電業務相差甚遠。 

4. 低放廢棄物的來源包括核電廠及核能研究所，所以低

放最終處置場址確認之責任在經濟部，高放廢棄物的

來源只有核電廠，所以目前高放最終處置場場址確認

之責任還是由台電公司承擔，未來相關選址條例修法

後責任歸屬或許就不在台電公司身上。低放最終處置

場全世界已有140多個，台灣尚無，尋找低放最終處

置場之責任應由經濟部承擔。核廢議題我認為一直沒

有負責單位，才會一直延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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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期暫時貯存存放時間最高到100年，要花費380多億

元，高階核廢料存放時間是1萬年到10萬年。中期暫

時貯存存放時間結束後，再後來的100年如何處理?假

如能找到最終處置場，就不會有問題。 

6. 有關基金收支端部分，收的部分我擔心將來會不足，

因為處置場選址尚未選定，核電廠停止運轉後，基金

不足時如何處理，是否收支運用辦法應明文規定。 

7. 有關增加基金的運用範疇，希望可從提升基金獲利之

角度去看，不要只限於國內，應納入多元之金融選項

。現行辦法不允許，但可以修法。 

8. 有關基金支出的流程，台電公司編列預算送後端基金

核准，但現在困擾的是，如何確定台電公司所提的預

算是合理方案，目前尚無明確之機制，所以我上次建

議台電公司提報預算時應附自評報告，並應要有國際

參照標準進行比對。長期來看，若由後端基金籌組一

評鑑小組，做客觀評鑑，較有透明度與公信力。 

 

(二) 胡文中(代劉委員明忠)： 

1. 有關簡報中非核家園會議決議之用詞較不精準，當天

主席最後裁示是，為了突破乾貯困境，應進行政治與

社會的溝通，乾貯的工作是核電廠的重要作業，乾貯

設施卡關是政治問題。須與新北市政府妥為協調儘早

確認，確認該府是否在中期暫時貯存設施場址確定之

前提下，同意台電公司辦理及推動核一二廠室內與室

外乾貯工作，若能取得新北市政府前揭承諾或釐清相

關條件，則中期暫時貯存設施場址必須儘早確定，仍

請台電公司先針對各項困難妥擬相關因應對策，俾利

擇期向院長報告。 

2. 行政院非核家園專案小組會議是在行政院永續會下

召開，目的在於凝聚社會共識，具有政策指導效果。

在108年非核家園專案小組第4次會議決議，請台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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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優先推動中期暫時貯存設施，這是政策上之決定。 

3. 按照物管法的規定，有核子設施都要負擔最終處置責

任，從物管法的精神來看，不管產生什麼費用，由設

施端負責。在電業法88條規定，要求台電公司在114

年前足額提撥，假設未來重估後費用有超過，發生時

間又在114年後，確實會造成兩個法產生競合之現象

，我們將來如何面對，怎麼在電業法及物管法之規定

間處理，是我們要努力的。 

4. 106年時基金收支保管與運用辦法送行政院核定，當

時原規劃把較高風險之一般債券納入運用原則中，後

來行政院基於整體考量，只納入政府公債、國庫券與

金融債券，換言之，我們希望增加基金之獨立性，那

時的配套是要向行政院爭取一常設機關，委員所提之

評鑑大都可做到，配套措施是要爭取30幾位同仁，包

括財務的操作人員等，較符合委員預期，後來此一配

套措施在行政院被否決，行政院人事總處不同意這樣

的常設機關，所以拜託台電公司兼任。由台電公司同

仁兼任，負擔高風險之資金運用，對他們來說責任太

大。我們也希望整個後端基金之之運用能產生績效，

但是確實有一些現實面之狀況無法配合，但我們會一

步步努力。 

 

(三) 謝委員志誠： 

有關核廢路徑，到底集中式中期暫時貯存之字眼是否要

再繼續放在路徑規劃中?，根據台電公司提出之資料，似

乎把集中式中期暫時貯存當成一盞明燈，當高低階的最

終處置場址都出現瓶頸時，把希望都放在中期暫時貯存，

到底我們認不認同?若不釐清，未來會遇到問題，請主席

裁示。 

 

 



4 
 

(四) 陳文泉(代陳委員鴻斌)： 

1. 廢棄物之處置管理最主要是依循放射性廢棄物管理

法，相關法令均在原能會之網站，第29條已訂定廢棄

物產生者須負最終處置責任，這裡是指台電公司。台

電公司將來確認之處置場要接收全國低放廢棄物，不

可能要求小設施的使用者也要蓋一處置場。所以在辦

法中已把責任擬定清楚。方才亦有提到美國之作法，

其實美國的政體和我們不一樣，美國是聯邦及地方政

府，低放是屬於地方，高放是歸屬於聯邦政府管轄，

所以當時美國幾個州在選址，如果選到處置場就由這

些州共用，也會經過聯邦同意執行。 

2. 廢棄物管理之策略在擬定時，通常會與其他計畫有競

合關係，在擬定時應先規劃，避免後續連帶效應。核

一、二、三廠之低放貯存庫需有最後完工期限，亦可

能會影響到除役計畫。新的概念、構想，都可能會影

響到基金的編列，可能與很多基金之運用規劃有連結

，連結之評估應該釐清。 

3. 原子能委員會是安全主管機關，對依循主管機關法令

之計畫，都會有一些要求。也請台電公司執行相關計

畫時應考量主管機關要求。 

4. 對於除役計畫，當時有給台電公司彈性，每年要求台

電公司可於 1月31日依執行狀況重新變更除役計畫。 

 

(五) 劉委員志堅： 

1. 在核廢相關議題之推動、研議需要有比較具體之決策

，我們沒有具體之做法與計畫，非核家園專案小組過

去2年沒有開會，109年12月20日召開了一次，也顯示

高層之決策並沒有啟動，似乎有些疏忽。 

2. 我們應盡快有決策及具體計畫，政府單位與屬執行面

的台電公司應盡快協商，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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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施委員信民： 

1. 有關誰要負責核廢最終之責任，方才原能會也有澄清

，根據條例，主管機關是原能會，主辦是經濟部，主

辦機關應會商主管機關選定或指定全國主要低放產

出機構為設施選址之作業者，即選址作業就是台電公

司之責任。 

2. 中期暫時貯存設施行政院尚未作出核定的決策，只在

非核家園專案小組裡討論，好像也有共識。我們須進

一步去評估它的可行性及費用。另需考量推動中期暫

時貯存設施是否需立法訂定選址條例或者設施場址

規範。 

3. 有關報告中提及設施不需經公投，但在立法之過程可

能就會被要求訂定公投的條文，不要太樂觀。此外，

縱使選址條文沒有公投規定，民眾可以經由公民投票

法來提出公投，也有可能面臨與現行低放選址條例一

樣，需要公投之情況。 

4. 中期暫時貯存設施40至100年營運期之依據為何?沒

有寫到監管期。中期貯存之時程與除役時程進行比較

時，有與高放處置之時程做對照，但是為何沒與低放

處置之比較？建議高放低放都要同時比較。 

5. 有關核一除役須建立離廠自主確認中心，離廠物料需

確認沒有輻射，所以用語改為「物料」是否較合適。 

 

(七) 徐委員光蓉： 

1. 核廢既已產生，大家都要努力解決，簡報第5頁之路

徑很多都走不通，這些困難到底為何產生？應該不只

單純是政治問題，安全之議題更為重要，你們是否有

做好？報告提及新北市政府拒審室外乾貯，然而新北

市政府對室內乾貯是否也有很多意見？是不是認為

室內比室外設施安全？安全標準有沒有做到足以讓

外界信任？民眾不願意公投之原因可能在於對於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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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顧慮。需要有即時的安全偵測系統，可以即時處

理突發狀況，而不是將核廢丟在那裡30年、40年不管

，等到意外發生才處理。安全議題才是真正需要溝通

的項目，必須讓人民安心。否則中期暫時貯存的推動

也會有同樣的困難出現。 

2. 簡報第9頁的圖，會有核廢之處理就像送貨一樣很安

全之意涵，你們可能認為是幽默，但是不是太輕忽了

。嚴肅的議題就要嚴肅看待，否則未必讓外界覺得有

認真看待。 

3. 中期暫時貯存尚須估算運費，從其他地方運送搬過來

之運費是否要估算？ 

 

(八) 柯委員瓊鳳： 

1. 簡報第10頁所提關於修法之部分，方才主席已經裁定

，因為是報告案，比較不是列入討論的範圍 

2. 是否有機會在下次的會議中，針對未來可能的路徑，

準備現金流量之路徑規劃。如果到114年後無法有新

除役基金進來，在低利率時代，未來新增的財源可能

會短缺之情況下，我們如何因應未來除役之大工程，

是否也有類似現金流量的路徑規劃？ 

3. 要爭取基金貸予台電公司之比例，從現在低於50％之

標準，稍微調高至55％。報告過程比較沒有看到台電

公司對於爭取基金貸予比例之提高，就相關之必要性

及合理性進行具體說明。單看報告會不清楚為何自

108年時立法院會議決議要降至50％以內，之後2年中

有何時空背景變化，讓基金可以爭取從50％提升到55

％。這裡較缺少合理性之說明，在這只看到結果。 

4. 有關開源與節流，開源的部分根據收支保管辦法第12

條第1款規定，基金得購買政府公債、國庫券、金融

債券或其他短期票券。這些需要信用評等，因信用評

等較為專業，其實不需要委員會或是台電公司去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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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信用評等，現在就有被國際認可的外部信用評機

構，例如：S&P或其子公司中華信評，發行金融債券

的金融機構一定會有信用評等。我們現在資金的運用

是集中在政府公債及借貸台電公司。109年有蠻多金

融機關，且是國內評等不錯之金融機關有發行金融債

券，我們對相關的資料蒐集、標的選定並無討論，若

不經過委員會討論就授權台電公司去操作並不妥適，

因台電公司同仁只是兼職，要求他們負擔操作之責任

並不適當。但在過去20、30年只是把錢擺抽屜，是比

較消極的做法，此部分是否要列為未來討論之議題。 

5. 金管會有針對國內6家銀行評定為其規模大到不能倒

，他們的信評也都不輸台電公司，是否評估可購買其

發行之金融債券，並訂定作業程序?我們有無做好準

備? 

6. 當初立法委員決議把貸予台電公司之比例由60％降

到50％以下之緣由，若無解決，很難去說服立法委員

放寬借貸標準，必須要先設法化解立法委員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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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金業務部門、台電公司說明及回應委員意見紀要 
 

(一) 早期後端基金由台電公司管理，後來為求中立，改由經

濟部代管。 

(二) 目前僅有低放選址作業有法規，明訂選址作業要點，高

放選址方面則尚無，未來若有立法，較有助於處置計畫

之推動。 

(三) 本次報告主要針對於核廢處理現況進行說明，包括除

役拆廠及後續核廢料之處理，我們都希望研擬出最佳

路徑。另針對基金財務之管理。上次的會議委員有提

及，除了財務之運作外，人才培育工作亦須著重。我們

今天的報告是以這樣之架構與邏輯呈現。 

(四) 有關於中期暫時貯存設施曾經在108年3月非核家園專

案小組會議中有初步的共識，希望能夠推動集中式中

期暫時貯存，把核廢料移出暫存，讓核廢料在拆廠除役

之後有所去處。然而現所規劃之中期暫時貯存設施之

期程，尚無對管制機關之承諾。 

(五) 有關委員提及之基金借貸台電公司比率，最主要是因

為台電公司之負債高，立法委員認為不牢靠，基金運用

應求穩當，故最早要求將借貸比降低至80％，後來到

108年時就要求降至50％以下。我們也曾爭取，表示台

電公司近年財務狀況較佳，信評也不錯，希望爭取放寬

借貸比，但是尚未經立法委員同意。 

(六) 我們曾經估算過，基金借貸台電公司比率只要增加1

％，即會增加收益1年約1,000萬。惟立法委員仍有顧

慮，尚未獲得立法院經濟委員會同意。 

 
召集人 

本報告案內容侷限核廢料處理欠缺除役路徑之全貌，為利新

任委員了解除役整體工作狀況，請業務組再予修正後，另行

排會向委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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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時動議 

 

 胡文中(代劉委員明忠)： 

有關109年的決算與111年的預算，經濟部有規定提送之

時限，目前台電公司尚未完成。是否請台電公司先以書

面資料提送給各位委員審閱，委員有疑問可請台電公司

進行說明。若書面資料沒有問題，便可在時限內將預決

算資料送部，於下一次委員會時再作追認。 

 

 

召集人 

本案通過。請將相關預(決)算資料先以書面提請委員審閱，

並視需要拜會說明，如經委員同意，請台電依規定時限提報，

嗣於下次召開正式會議再提案正式決議追認。 

 


